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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法律审查制度 

（本制度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依法加强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同

管理，确保公司资产安全，维护公司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德

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公司重大合同法律审查制度，系指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标的额

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含 1000 万元），或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下但对

公司生产经营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在合同正式签订前，需由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

顾问（以下简称“律师”）对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工作制度。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四条 公司证券部为重大合同法律审查的牵头、归口管理部门。 

第五条 律师负责具体审查公司各部门、子公司对外签订的各类重大合同。 

第六条 未经律师审查的重大合同，不得签署，不得支付合同款项。  

 

第二章 审查程序 

第七条 公司实行重大合同分类审查制度。根据合同签署的频率及数量，将

其分为：日常性合同与偶发性合同。 

日常性合同，指公司在生产运营中经常签订的、合同主要条款不会发生重大

变化的合同，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合同》、《销售合同》、《银行借款合同》、《银

行承兑合同》等。 

偶发性合同，指公司在运营中需要签署的，日常性合同以外的特定合同。 

第八条 对于日常性合同，由公司证券部将该类合同及背景资料送律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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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统一制定格式合同。格式合同由公司各部门送证券部自行审查。若公司各部

门送审的格式合同主要条款内容有实质修改的，证券部需将该合同送律师审查。 

第九条 偶发性合同，由公司各部门将合同及相关背景资料送证券部后，由

证券部统一将文件送律师审查。 

第十条 证券部送审的重大合同，律师根据送审的日期先后次序，原则上在

3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意见反馈给证券部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或书面修改意见。

《法律意见书》或书面修改意见需由律师签名后将扫描件传真或邮件至证券部。 

第十一条 对于律师的修改意见，证券部应及时反馈给公司各部门，公司各

部门原则上应采纳律师的意见。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办理。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制定和解释，并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